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文件 
 

宁师中北〔2012〕21号 

 

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关于进一步推进“海外 

学习计划”和“对外合作交流活动”的决定 
 

各系（部）、各部门： 

我院“海外学习计划”和“对外合作交流活动”工作自 2008

年开始展开，《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“海外学习计划”实施办法

（试行）》已于 2010年 6月颁布，经实施已取得了一定成效，已

经成为学院分类分层人才培养特色之一。为进一步推进学院这项

工作的开展，规范项目管理，提高国际化办学水平，本院通过深

入调查研究，并经 9月 29日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，特作如下决

定： 

一、基本宗旨 

积极鼓励在校学生赴海外院校学习，为学生提供海外交流、

体验生活、扩大视野的机会，进一步促进高端就业，推进学院本

科教育教学改革，同时也为专业教师提供进修和访学的机会。 

二、适用范围和对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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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“海外学习计划”和“对外合作交流活动”（以下统称“合

作项目”）是指以我院名义与国外和港澳台地区教育或其他机构合

作举办的、以我院在籍学生（根据日后发展的需要也可以面向其

他院校或者计划外生源招生）为对象的各类学历教育项目和非学

历教育项目。 

三、 进一步推进合作项目工作的要求 

（一）进一步加强宣传力度 

学院对外合作与发展办公室、各系部要充分认识开展合作项

目工作的重要意义，通过各种形式和多种载体进一步加强宣传。

特别是各专业班主任要将此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职责，每年的工

作计划中要制定宣传和推广的具体措施，并落实到位，学工部门

每年要定期检查。力争通过宣传，达到“全体学生都了解，有意

向学生知详情，意向确定的学生优先选”的目标，使参加合作项

目的学生数量有较大和较快提升，进一步凸显学院国际化办学的

特色。 

（二）进一步明确各部门管理职责 

1.日常事务管理 

学院设对外合作与发展办公室，目前挂靠教务处，负责学院

合作办学项目的日常事务管理工作，主要工作职责为：①配合学

院各系科做好合作项目的招生策划、招生宣传等工作；②在合作

项目运行期间，与国外合作院校密切联系，做好合作项目学生国

外学籍的注册与管理工作；③与国外合作院校密切配合，及时处

理日常相关事务，协调好中外学籍的衔接工作；④与国（境）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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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作院校协商解决日常教学安排和教学管理工作；⑤为合作项目

的在校生赴国外续读或升读提供相应的材料翻译、留学咨询等服

务；⑥其他与合作项目相关的日常事务管理工作。 

2.教学管理 

①凡涉及国家计划内招生生源的合作项目，其在国内的教学

活动须接受教务处的统一管理。管理内容包括与国外合作大学进

行课程衔接，课程的学分互认与教学管理，以及毕业论文指导和

答辩等工作；②对于招收非国家计划内生源的合作项目，其相关

教学活动要严格按照合作协议的有关规定执行，保证教学质量，

并且要认真对待上级部门的检查、评估和验收工作，不得隐瞒情

况，弄虚作假。 

3.学生管理 

①合作项目的学生管理工作由学生工作处负责，对外合作与

发展办公室协助；②合作项目的在籍学生是学校全日制学生的组

成部分。各系科须按学校学生管理的有关规定，全面掌握合作项

目学生的思想状况，切实做好各项管理工作，确保学生思想、生

活、学习稳定，按期完成合作项目所规定的目标。 

有关各部门管理职责、学生具体申请条件、项目操作流程等

相关事宜详见《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海外学习计划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。 

四、配套奖励措施 

（一）班主任每成功推荐 1 名学生赴海外院校学习，奖励金

额 500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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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班主任每成功推荐 1 名学生参加由学院组织的对外合

作交流活动，奖励金额 100元；如参加人数达到对方院校规定数

量的，由学院统筹安排带队老师，带队老师不再享受其他物质奖

励。 

（三）对于为推进合作项目做出贡献的学院相关部门人员的

奖励由学院另行决定。 

（四）随着学院合作项目的持续深入推进，学院将有计划地

组织相关专业教师赴海外（境外）院校访问、进修、深造。 

 

 

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

二○一二年十月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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